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云南省

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条例》和《规定》）“关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

规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 2017 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云府办明电〔2018〕

3 号）要求，对照我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进行编制

而成。全文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依申请公

开办理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

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等六部

分组成。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云南省质监局门户网站”

（http://www.ynqi.gov.cn）下载。如对报告有疑问，请与云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76 号质监大厦 1613 室，邮编：

650041 ；电话：0871-63215513，传真：0871—63215515。

一、概述

2017 年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质检

总局的领导下，在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的指导下，



认真落实《条例》和《规定》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云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

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和《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2017 年全国质检系统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

简称《工作要点》）的内容和要求，围绕质监工作职能，在完善

制度、拓展渠道、提升实效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推进我局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及政务公开工作水平。具体内容

如下：

（一）围绕质监职能，突出公开重点。

我局认真按照《分工方案》《工作要点》所列的工作任务要

求，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信息公开。

1.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我局深入开展化解钢铁

产能，打击“地条钢”非法生产行为专项整治。通过认真学习《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实施意见》、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积极遏制钢铁煤炭违规新增产能打击

“地条钢”规范建设生产经营秩序的通知》和省政府领导有关指

示精神，深入开展化解钢铁产能，打击“地条钢”非法生产行为

专项整治。共对 17 家钢铁产品获证企业进行了生产条件现场检

查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全省共排查出“地条钢”违法生产企业

54 户，中频炉 289 台，并已按照“四个彻底”要求全部进行拆

除。相关州、市质监局还对辖区内排查出来具有中（工）频炉的

232 户企业进行登记造册，实施有效监管。我省坚决打击全面取



缔“地条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一是推进产

品质量监管政策法规、内容、标准、程序和结果公开。我局主动

发布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和质量状况等重要信息，紧紧围

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积极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消费品质

量安全风险预警监测工作。2017 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对化肥、

热轧带肋钢筋（钢坯）、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通用硅酸盐水泥、

商用燃气灶、银饰品、建筑玻璃、橡胶止水带、天然橡胶和汽车

制动毂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开展了卫生纸、木质家具、合成树

脂乳液内墙涂料、中密度纤维板、复混肥料、铅酸蓄电池、铝合

金建筑型材等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全国联动监督抽查，并将抽查的

21 类产品质量结果通过网站向社会进行了公开。二是按照质检

总局要求，推动我省推进性地方标准全文公开。我局积极助力营

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标准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从 2017 年 10 月起，实现了云南地方标准(不

含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全部免费在线公开，并对涉及我省相关领

域的部分国家标准全文进行了公开。三是做好质量提升行动、执

法专项行动信息公开。2017 年，我局按照总局“质检利剑”专

项行动的统一部署，结合我省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现状，把执法检

查、监督抽查和日常巡查等相结合，开展了 10 类消费品、农资、

建材产品、汽车及汽车配件、成品油和车用汽柴油 5 个“质检利

剑”专项行动，并将省级查处 9 起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在网站公开。



四是创新开展品牌价值评估。按照质检总局部署，鼓励和引导有

关区域和我省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品牌建设基础较

好、品牌评价条件成熟的相关行业企业及经营单位积极参与价值

测算工作。2017 年共有龙陵黄龙玉、凤庆滇红茶、梁河回龙茶、

大姚核桃、勐海普洱茶、普洱咖啡、文山三七、宣威火腿等 20

个区域和等一心堂等 12 家企业（产品）参与了测评工作。2017

年 4 月 20 日，向社会公告了上年度我省区域品牌价值测评结果。

（二）围绕制度建设，夯实公开基础。

1.全面落实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工作机制。一

是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门户网站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专栏建设规范的通知》，我局强力推进质量通报、案件

公开和收费公示等重点领域信息集中公开。2017 年共公开 651

条政务信息。二是下发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将“五公开”纳入办文办会程

序，建立了公开内容动态扩展机制，同时按照《质检总局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务公开基本目录发布等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起草《质

量技术监督系统政务公开基本指导目录（2017）》。

2.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统筹指导。一是我局坚持把政务公开工

作与日常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主要负责同志年内 2 次

听取政务公开工作汇报，召开局领导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政务公开

工作，同时明确党组成员、副局长彭琪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并在

网站公开。二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云南质监网”内容建设，做



好日常监测，同时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承担部门的能力建设，统筹

做好政务公开、新闻宣传、政府网站管理和政务微信等工作，并

在经费、设备等方面予以重点保障。三是建立政务公开工作台账

制度。制定下发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

查制度》《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政府文件公开属性审查办法》，

对公开的政府信息严格按程序做好保密审查。

（三）围绕平台建设，扩大公开影响。

1.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运维。一是认真履行政府网站监管

责任，做好日常监测和季度抽查，2017 年共完成 2 次季度监测 1

次年度抽查。二是推进政府网站集约化、规范化建设。按照《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的

要求，对系统内保障不力、功能单一的网页进行关闭，切实提高

质监部门网站建设和运维管理水平，2017 年严格按照程序关闭

下属事业单位的网页 8 个。

2.进一步健全解读回应机制。一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

发〔2016〕80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全

省政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22 号），

制定下发《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并严

格执行。二是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的职

责，充分利用新闻发布会，主动发声回应关切。2017 年 11 月 24

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11 月 28 日，我

局联合省政府新闻办在海埂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决定》出

台的背景、主要内容、惠企利民举措等进行详细解读。三是进一

步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对我局

主办的 4 件建议提案，公开答复全文，及时回应关切，接受群众

监督。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本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

数量。2017 年度，我局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651

条，近三年累计公开政府信息达 1477 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及数量。2017 年度我

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包括人事信息、统计数据信息、政府

采购、重大建设项目以及质量监督与管理、标准化、计量、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等业务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我局政府信息公开专

栏主动公开政策法规 142，政府文件 115 条，公示公告 55 条，

财政公开 27 条，质量通报 21 条，执法打假 18 条，其他各类质

监业务信息 273 条。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一是网上公开。在门户网

站设置“信息公开”栏目，并下设局情简介、机构职能、公示公

告、质量通报、政策法规、政策解读等 22 个子栏目，公众可通

过点击任意子栏目查阅我局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另外，通

过“政府信息公开”下的“依申请公开”专栏，向我局提出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并查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的状态。自 2015

年 9 月网站改版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局网站访问量已达

27572644 人次。二是其他形式公开。加强与《云南日报》和《中

国质量报》等媒体沟通联系，丰富我局信息公开形式。

（四）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情况。一是在省局网站设置了政策

解读栏目，按上级要求在3个工作日内，及时对省政府、省直部

门等政策文件进行解读。同时，做好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的相互

关联。2017年共发布政策解读4篇，增强了政策的传播力、影响

力。二是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和专业性比较强的法规政策

和重大措施，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媒体采访、上线接受采

访等形式带头宣讲政策，解疑释惑，传递质监权威声音。今年省

局领导围绕《省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

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对《决定》出台的背景、主要内

容、惠企利民举措等进行详细解读。另外，在我局门户网站开展

在线访谈42期，均为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和强省办成员单

位有关负责人参与解读。

（五）回应社会关切情况，政务舆情处置回应情况。制定《云

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舆情应对管理工作制度》，在相关媒体提出

采访要求后，以“媒体采访审批表”迅速流转处理，由办公室、

省局领导层层把关后提交给相关业务处室，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

内快速反应、及时发声。信息中心指定专人每天浏览省内外传统

及新媒体搜索有关云南质监政务舆情，同时借助云南网、中国质



量新闻网等舆情专业平台，搜集、编辑有关舆情，第一时间整理

上报领导阅处。

2017年，我省没有发生涉及质监部门的政务舆情。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受理申请情况。

2012 年至 2017 年，我局共受理依申请公开数量为 102 件，

其中，2017 年受理 44 件。主要的受理方式为网络及信函，数量

居前的申请事项为：QS 证生产范围及产品执行标准。

（二）对申请的办理情况。

2017 年，我局共受理 44 件政府依申请公开的申请，其中属

于我局职责范围的申请业务有 11 件，不属于我局工作职责范围

的有 33 件。收到政府依申请公开的申请后，我局严格依照《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进行办理，办结率达到 100%。受理的

11 件有效申请均已答复，其中：通过网络及邮箱回复 6 件、网

络及信件回复 3 件、信件回复 2 件。未受理的信息公开申请也一

一向申请人进行了解释说明。

2017 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三）“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的主要内容及不予公开

原因。

2017 年我局在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中没有不予公开件

数。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一）2017 年，我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二）近三年来，我局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

行政诉讼的情况。

1.2015 年，张 xx 不服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其申请公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的计时、计量装置检测证书、文

件等资料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案，国家质检总局复议结果为：撤

销我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责令我局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答复。

2.2015年，张 xx不服我局对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作出的《关

于对张浩然同志网上申请的答复》，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国家质检总局复议结果为：维持我局作出的《关于对张

浩然同志网上申请的答复》。

3.2016 年,杨 xx 不服我局对其申请公开“玉溪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对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一案的行政

复议决定书”的信息公开告知书提起行政诉讼案，该诉讼案一审

判决驳回杨志龙的诉讼请求。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我局在推进政府信息

公开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

公开的形式较为单一、载体不够丰富；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人员身兼数职，理论和业务水平有所欠缺，特别是在如何做好政



策解读工作等方面缺少有力抓手和有效办法。

（二）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针对工作中的不足，我局将在下一步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

认真抓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在拓展公开渠道上做文章。继续发

挥省质监局门户网站第一公开平台的作用，同时加强微信等新媒

体运用力度，以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公众、服务社会。二是在

提高工作人员能力水平上下功夫。继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培

训力度和广度，制定业务培训计划，分级分类组织实施，切实提

高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与附表

（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7年度）

填报单位：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651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0



制发规范性文件数 件 0

（二）通多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51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48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2

其中：主要负责人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2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42

其中：主要负责人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4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44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36

4.信函申请数 件 8

（二）申请办结数 件 44

1.按时办结数 件 44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44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1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33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



省直部门负责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的单位：云南省质监局办公室，

主要负责同志姓名及职务：张志刚主任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17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34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

员）
人 3

2.兼职人员数 人 31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

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0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1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80

单位负责人：陈百炼 审核人：张志刚

填报人：赵浩伟 联系电话：0871-63215513

填报日期：2017年1月25日




